
環保重要政策 

112年2月 

1. 專題：事業廢棄物管制 接軌國際 

推動循環經濟、資源回收零廢棄的政策主導下，事業廢棄物亦為廢棄物管理的重要一環，

環保署在3月1日於立法院業務報告中，強調未來修法方向為：從整體系統性的改變，以資

源循環為主軸，提升廢棄物資源再利用，接軌國際循環趨勢，啟動廢棄物清理法修法，翻

轉廢棄物定義，推動資源極大化、廢棄物極小化。 

關於目前事業廢棄物管理政策的主軸如下： 

1.加強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相關規定，將再利用檢核表納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一併

審查廢棄物允收條件、製程設備及產品品質等項目，審查核可後才能再利用。也製作廢棄

物再利用審查指引，明確量化前述各項目，作為審查依據。 

2.落實再利用產品品質及流向管理 

為加強管制再利用產品品質及流向追蹤， 環保署 111年 12月 15日 修正發布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明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受託清除再利用事業廢棄物，應以經核准之

車輛進行清除外，並新增特定再利用產品之使用地點、品質標準及檢測頻率，並規範銷售

對象、清運機具、申報及聯單遞送方式，增訂不符合特定再利用產品規定之限期改善或停

止收受廢棄物、再利用運作、銷售、運送再利用產品至使用地點等規定， 以落實追蹤管理

再利用產品最終流向，與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管理一致。 

3.流向申報管理流向申報管理 

我國事業廢棄物流向管理制度，以資訊化管理系統輔助掌握廢棄物產源及清理流向，並以

清運機具加裝 GPS，於清運過程中進行軌跡監控，對事業、清除、清理及處理事業廢棄物

等機構所申報的資料，予以比對，並由各地方環保局稽查、告發取締與結合環保署複查，

以掌握事業廢棄物及流向。 

依據廢清法規定，陸續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提具廢清書，進行廢棄物產出、清運、處

理等網路申報，迄今已列管43,000餘家產源事業。截至111年12月上旬，裝置 GPS 清運車量

數約為17,285輛。另推動申報遞送聯單無紙化，對列管事業提供4項友善化申報工具： 



（1）電子化之遞送聯單電子化之遞送聯單 APP，即時傳輸便於管理 

（2）批次聯單上傳服務，解決逐筆申報困擾，減少申報人力、物力 

（3）開發整合介接程式，事業單位如有建置廢棄物管理系統可提供介接申報 

（4）引用歷史或套用業者自創範本之申報模組，可依需求選擇使用適合之申報模式 

自108年年9月起，使用遞送聯單 APP 之業者，約11萬多筆申報使用電子化聯單，使用批次

申報約70家。另就非屬列管之事業（例如:小型診所），原依規定應填具一式六聯之紙本遞

送聯單，於111年年2月16日修正發布「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並同

步完成系統開發，提供業者自行設計 APP 介接，推動有害廢棄物六聯單無紙化，迄今已有

12萬筆填報，減少72萬張紙；並已有4家業者配合辦理系統開發中。 

4.推動產源事業循環減廢與循環網絡 

（1）推動廢清書產源事業循環減廢 

為回應產業界新增資源循環利用以達減廢之需求，111年年5月9日函頒「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審查作業參考指引」，從原有7種再新增3種循環模式，列管事業可於廢清書審核機關

審查通過後運作，促成廠內或跨廠間之廢棄物或資源物循環利用，創造更大的循環效益。

本次新增之模式中，已有1例經審查通過後成功運作之案例。 

（2）推展資源循環網絡自主管理 

為達成資源循環零廢棄目標，111年函頒「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在目前廢棄物產出、清除、處理（再利用）線性模式下，新增網絡型態的廢棄物循環方

式，可串聯二個以上事業的製程，在原物料到廢棄物整體生命週期考量下，整合原物料供

應、產品使用、廢棄物處理（再利用）等上、中、下游事業，找出回到製程或循環利用的

方式，由產源事業採自主管理，配合廢棄物多元申報機制，申請事業須為上市櫃公司，肩

負整體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運作管理責任，其他網絡內事業則須承諾配合申請者監督管

理，共同打造「資源循環網絡虛擬園區」，成為事業淨零轉型的新選擇。 

未來修法規劃 

過往廢棄物管理思維，係以管末管理為主，透過通盤檢討管理權責不清問題，並從整體系

統性的改變，以資源循環為主軸，提升廢棄物資源再利用，接軌國際循環趨勢，啟動廢棄

物清理法修法，翻轉廢棄物定義，推動資源極大化、廢棄物極小化。 

2. 第3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頒獎典禮  



環保署與教育部合作辦理「第3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於2月17日日在捷運大安森林公

園站陽光大廳頒獎，表揚國小中、高年級組共70件作品，中、高年級組首獎分別由國立嘉義

大學附設小學「探為觀紫-台灣紫斑蝶奇幻旅程」，及臺北市麗湖國小「親近內湖水，享受

綠生活」作品奪得。 

為鼓勵親子及師生脫離3C，走出戶外、觀察並描繪周遭環境，瞭解環境的美好，成為守護環

境的探險家！環保署與教育部自109年起辦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至今已辦理第3屆，有

別於以往歷屆作品，本屆環境地圖創作獲獎團隊不僅呈現環境維護的日常行動，更透過細微

且創意的美術手法，展現環境的更迭。 

中年級首獎作品「探為觀紫-台灣紫斑蝶奇幻旅程」，以折疊書為概念，透過讓觀賞者移動

紫斑蝶圖示，瞭解季節遷徙模式，產生有趣的互動性，生態知識與美學表現出色；而高年級

組首獎作品「親近內湖水，享受綠生活」，則是對自家周圍環境的古往今來產生共感，搭配

細膩的地圖繪製，將水資源保護之概念融入地圖，探索地域的環境故事，於眾多作品中脫穎

而出，展現優秀的洞察力與環境維護觀點。 

「每個作品都是孩子的聲音。」環保署副署長王雅玢表示，這些作品展現了台灣各地美好亦

紀錄著環境變化，要特別感謝各校老師帶領同學參與，同學們在細心觀察周邊的人事物後，

將這些元素連結起來創作成環境地圖，也藉由創作過程了解環境後更加愛護環境。 

歷年來的環境地圖徵選得獎作品，可至官方網站查詢 

 

 

王雅玢副署長聆聽參展同學的介紹 



3. 針對半導體業預告二項空污法規修正草案 

環保署於112年2月18日預告「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修正草案（以下簡稱

本標準），以「務實、自主及簡化」三大重點進行研修，增訂排放濃度標準及檢討監檢測規

範，訂定個別排放管道濃度標準取代過去全廠排放量之管制方式，強化排放管道自主監測及

簡化定期檢測相關規範，同時兼顧空污防制管理與產業發展，落實簡政便民。 

鑑於半導體製造業等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關注衍生之環保課題更顯其重要性，為使環境保

護與產能管理更具彈性，同時督促新建廠房或新設製程應選擇污染排放較低或防制效能較佳

之設備，「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修正不分規模之全

廠總排放量管制方式，改以個別排放管道濃度規範，並增訂新設製程排放標準，提升主管機

關之查核及業者自主管理作業之便利性。 

另外，本標準配合111年6月6日公告「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的檢測相

關規定，亦要求排放濃度高且易致污染之虞者，規範應設置相關排放監測器以強化自主管

理。 

環保署表示，本標準自88年1月6日發布施行後，已從技術方面直接管制其製程的空污排放，

奠定有效管理半導體空污防制之產業基礎，期間多項規定雖經修正調整，惟相關規範已屆十

餘年未檢討，經通盤檢討歷年執行實績及面臨問題後，確有與時俱進必要，故針對本標準內

容進行檢討及修正，提升空污防制現況與管理機制，同時，考量產業特性，調整「公私場所

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檢測期間規範。期透過本次修法，除能簡政便民，並使半

導體產業之空污防制更臻完備，創造環保與產業發展的雙贏。 

4. 巴陵改善設施完工 水質將大幅提升  

為維護石門水庫水體品質、確保石門水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環境，環保署補助桃園市政

府「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巴陵地區水質改善工程」於111年11月10日完工啟用，本工程採用

合併式淨化槽以有效除磷除氮，減少生活污水之污染物排入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 

環保署說明，上巴陵位於桃園市復興區，考量當地有許多熱門觀光景點，遊客人潮帶來之生

活污水，影響當地居住環境品質與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的水質。為改善石門水庫集水區水域

品質及減少水庫優養化問題，並改善環境衛生，考量上巴陵平均海拔達1,000公尺，小型聚

落分布零散，易受地勢高低及溪流切割影響，故設置「聚落式」污水下水道，採用工研院所

研發之生物網膜技術（BioNET，Biological New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取代傳統化糞池，

新設污水管線、揚水井與淨化槽等，於111年11月3日竣工，並完成56用戶接管及每日可處理



50 公噸生活污水的污水處理設施，預計可削減生化需氧量(BOD) 6 kg/day、懸浮固體(SS)可削

減6 kg/day、總氮(TN)可削減0.75 kg/day、總磷(TP)可削減0.43 kg/day。 

巴陵地區因現況地勢陡峭，路幅狹小而蜿蜒，施工不易，在桃園市府努力克服下，解決偏鄉

生活污水問題，改善石門水庫水體品質，創造優質水域環境。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巴陵地區水質改善工程現址 

5. 標竿企業引領綠色辦公潮流  

因應2050淨零轉型「淨零綠生活」關鍵戰略，環保署推動綠色辦公，已有6,821家參與響

應，111年成功減碳減少約30萬噸碳排放，相當於775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吸碳量。現更有

33家標竿企業宣示推動綠色辦公，引領綠色辦公轉型風潮。 

環保署於2月10日邀請參與倡議響應綠色辦公之企業、榮獲國家企業環保獎之企業及其集

團，以及 RE100等指標之企業出席，包括財團法人南華大學、中鼎集團等33家，以及直轄

市、縣（市）環境保護局共襄盛舉，宣示落實綠色辦公，表達2050淨零轉型決心。 

環保署副署長沈志修於致詞表示，綠色辦公為淨零綠生活推動工作重要里程碑，初期以響應

方式落實「節省能資源」、「源頭減量」、「綠色採購」、「環境綠美化」和「宣導倡議」

5大指標35項綠色辦公措施，後續制定綠色辦公參考手冊，彙編示範案例供各界參考，未來

更將訂定辦公場所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完備綠色辦公相關驗證規範，並接軌國際，以引導國

內辦公場所改變既往辦公行為，創造綠色友善辦公環境。 



透過使用環保標章空調、替換半數以上 LED 燈具、辦公區域用水設備使用或替換為省水產品

與裝置，以及採視訊會議等具體作為，111年一年即節省3.3億度電（相當於7.8萬戶家庭1年

的用電量）、15.3萬噸水（相當於54萬人1天的生活用水量）、34,000公噸汽油，共減少約30

萬噸碳排放。 

「從辦公室開始做環保其實很簡單」沈副署長鼓勵，企業從選購有綠色標章的節能省水設

備、採用以租代買、減少提供一次性餐具、杯具等環保措施做起，引導同仁養成環保生活習

慣。沈副署長更分享環保署與民間公民電廠合作的經驗，環保署大樓頂樓設置太陽光電板

後，預估每年可發電14.8萬度的電力，是目前環保署一年用電量的14％；只要辦公空間擁有

40坪以上、日照2小時的屋頂就可以參與，環保署已設有平台協助民間媒合。 

 

環保署副署長沈志修及標竿廠商共同宣示落實綠色辦公 

6. 水陸空3D 監控工業區改善環境品質 

空污異味常是民眾陳情件數的前幾名，環保署自110年特別成立專案，針對大園工業區異味

陳情案，歷時兩年的監測、篩檢及蒐證查核下，使得當地的空氣品質已獲改善，居民的陳情

件數亦大幅下降。 

環保署一向重視工業區附近居民對空污異味問題的反應，110年特別成立專案，針對大園工

業區異味陳情案，利用空氣品質感測器 IoT 物聯網及遠端水質監測進行污染熱區篩檢，並使

用科技工具進行可疑污染源蒐證、督察人員進廠查核。 



環保署表示，大園工業區包含二期區位，為營運40多年的老舊工業區，與鄰近住宅區緊鄰卻

缺乏緩衝區隔離，109年12月當地里長多次反映，時常聞到工業區飄出的燒焦味、酸味或化

學溶劑異味，於是環保署於110年1月起成立專案計畫，並與里長成立訊息群組隨時通報， 

 環保署人員根據稽查經驗，判斷異味可能來源包括空污物外，水質污染也可能是酸性味道
來源。運用布建在工業區附近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IoT 物聯網進行空污稽查，發現夾在一、二

期工業區之間的里長住家附近，有疑似污染狀況，藉由大數據分析氣象條件、風向、風速及

感測器空品數據24小時分析圖、週間分析圖，鎖定可疑污染源後，搭配無人機搭載夜間紅外

線熱顯像儀、紅外線氣顯儀 、3D 光學雷達、制高點監視攝影機 等儀器監控空氣污染情形；

水污稽查則針對廢水自行排放廠家排放水路流域，布設遠端水質監測器，再配合里長提供發

現異味污染時段，由督察人員進廠進行空污及廢水整合性查核。 

環保署表示，本專案執行2年來，共告發13家次（空污及水污），主要多為業者缺乏污染防

制設備操作管理專業，未確實操作及維護污染防制設備、設備操作條件與許可證不符、申報

紀錄與現況不符等情形，嚴重則排放濃度超過排放標準，且與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合作查獲1

家廠商利用夜間偷排含重金屬廢液，由地檢署偵辦中。 

環保署表示，從本次專案執行除了充分利用科技工具外，感謝當地里長提供各種資訊與布設

監測器場地等協助，以後仍將持續與各環保局及居民合作監督污染情形，呼籲業者重視廠內

污染防制設備妥善操作管理及定期維護，並提升環境維護之自我管理責任。 

7. 環保機關整合資源協助夜市環境改善 

往年常有夜市因春節連假導致垃圾收運空窗，以致造成髒亂。為避免上述狀況，環保署籲請

地方機關針對人潮集中熱區及熱點時段，協調管理單位落實垃圾集運及環境維護；環保署將

持續整合資源協助夜市提升品質，並已於111年12月26日下達「環保夜市推動指引」，由各

地環保局接力持續推動夜市形象改造。 

環保署補充說明，過去三年透過補助地方環保局輔導，內用改用重複清洗餐具/提供自備優

惠/循環容器借用服務，以汰換免洗餐具、設置垃圾分類桶，便利資源回收、油炸攤商裝設

油煙防制設備及廢油污水截流器、維護公廁清潔等。再由環保局推薦環保五面向較佳夜市參

加評比，去年透過民眾票選及神秘客評比遴選出屏東墾丁、台南復華夜市、花蓮東大門及宜

蘭羅東夜市等較優良環保夜市。環保署在完成3年主導環保夜市推動業務階段性任務後，已

整理前述環保夜市各類環保面向改善作法，於111年12月26日下達「環保夜市推動指引」，

提供夜市主管機關、環保局及夜市管委會改善參考及依循。 



 

8. 預告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草案 

為避免生物可分解塑膠影響我既有回收體系，並進一步減少免洗餐具用量，環保署預告修正

「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公告事項第二項草案，將對生物可分解塑膠材質免洗

餐具進行限制，預計於112年8月1日起實施。 

環保署於91年7月開始規定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量販店、超級市

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有店面餐飲業等8大類管制對象不得提供塑膠類免洗餐

具，並於95年及108年2次修正，擴大管制政府部門、學校餐廳、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連鎖

速食店內用飲食不得提供使用各類材質免洗餐具。 

歐盟2022年11月30日提出之生質基、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塑膠的政策框架，並建議生物可分

解塑膠用在「減量、再利用及回收」均不可行的特定用途。環保署考量近年業者多以生物可

分解塑膠作為限塑後之替代材質，但其須於特定條件環境才能快速分解、且國內無合適之再

利用方式及堆肥設施，影響既有回收體系，並衍生相關環境問題，並為進一步減少免洗餐具

用量，本次預告調整非屬塑膠類免洗餐具定義，將生物可分解塑膠免洗餐具納入本公告不得

提供之範圍。 

9. 發布土水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點  

環保署為推動與發展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強化技術能力與品質，促進我國優良

整治技術於國內外深耕與推廣。訂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理



作業要點」，提供申請者取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鼓勵國內外採用具參

考性且可查證之環境友善有效減少污染物濃度或降低污染物毒性之技術。 

環保署說明，本作業要點訂定目的為增進國內土水污染整治技術能力，參考 ISO14021的精神，

設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的有效性自我宣告作法，對現有土水技術包含工法、設備、

藥劑及材料的功能特性及適用範圍予以評價，申請者以自我宣告的方式說明技術在整治過程

中的效果表現，經由該署成立的技術審查小組審查並通過後，授予該署核發的有效性證明文

件。申請業者獲得官方認證之文件對於業務推廣是一大助益，除了彰顯申請之整治技術有效

外，更可提高市場優勢，也進而加速土地復原。 

本作業要點如下: 

一、 訂定目的。(第1點) 

二、 用詞定義。(第2點) 

三、 申請者資格及申請文件。(第3,4點) 

四、 審查作業。(第5點) 

五、 保密協議。(第6點) 

六、 有效性證明之應載明事項。(第7點) 

七、 有效性證明之期限及展延。(第8點) 

八、 有效性證明之補發或換發。(第9點) 

九、 有效性證明技術規格變動時之審查作業。(第10, 11點) 

十、 申請者歇業、停業應辦理事項。(第12點) 

十一、 追蹤查核作業。(第13點) 

十二、 違規案件資訊之公開。(第14點) 

十三、 有效性證明之撤銷及廢止。(第15, 16點) 

 

10. 加嚴禁限用有機錫 跨部會防堵偽農藥  

環保署與行政院農委會為合作防堵偽農藥，加強有機錫化合物運作管理，修正「列管毒性化

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依國際管制趨勢禁止有機錫化合物用於製造殺生物劑、製造防

污漆或防污系統。考量此次調整加嚴有機錫化合物毒性分類，既有業者應符合事故預防及緊

急應變規定，分階段給予半年至一年半的緩衝期。 



111年雲林查獲地下農藥工廠，不法業者將毒性化學物質「氯化三苯錫」製成俗稱「白藥

膏」之偽農藥。雲林縣環保局稽查發現違法業者108年至110年共輸入氯化三苯錫33.5公噸，

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下稱毒管法）申報運作紀錄，除依毒管法罰鍰及廢止其毒

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並就其申報不實、涉文書虛偽記載，移送檢察單位偵辦。 

為共同防範有機錫化合物流用、濫用，環保署參考國際管制規定、調查國內運作情形並經諮

詢專家學者建議，進一步調整氧化三丁錫、氯化三苯錫等10種有機錫化合物禁限用規定，禁

止用於製造殺生物劑、製造防污漆或防污系統，以強化有機錫化合物管理。並依國際資料庫

及相關科學研究更新物質資訊，增列三苯基-α-萘錫、氟化三丙錫、溴化三甲苯錫及參（三

苯錫）甲烷之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及調整氧化三丁錫、氫氧化三苯錫等有機錫化合物的毒

性分類。 

此次修正公告已於111年10月召開研商會，並考量有機錫化合物毒性分類調整，涉及運送、

偵測警報設備、專業應變人員設置及證件變更等規定，分階段給予業者半年至一年半的施行

緩衝期。另配合我國已全面禁用石綿，除研究、試驗、教育用途外，其他使用用途之登記或

核可文件皆已屆期，故一併修正相關內容。 

11. 修正發布「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因應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的設置申請朝向電子化，環保署於112年3月3日修正「環境用藥專

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未來在環保專責人員及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的管理方式，將整體

一致化。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於87年發布，期間有修正四次，最近一次修正為105年6

月29日。 

環保署說明，本次辦法的修正，主要在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申請，將改採網路辦理，

使與環保專責人員及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的管理方式一致。同時也參酌「廢（污）水處理專責

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規定。 

本辦法修正重點包括：強化專責人員代理制度，代理人資格修正為具有參加同類別專業技術

人員之訓練資格者代理；明定禁止行為及業者的管理責任；釐清權責及違反有關訓練及執行

業務訂有罰則、請假紀錄之管理及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之準用規定等，使專業技

術管理人員管理更完善。 

本辦法修正發布之相關資料可至（https://enews.epa.gov.tw/enews/fact_index.asp）下載檔

案，或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參閱。 



 


